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安科技”）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江苏奕隆减资并对浙江奕隆增资的议

案》，根据签订的减资协议约定，公司同意江苏奕隆通过定向减少注册资本的方式回购公司持

有的江苏奕隆4.4125%的股权，股权的回购对价为人民币3,022.5625万元，本次取得的全部回

购价款3,022.5625万元须投资至浙江奕隆。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关于对江苏奕隆减资并对浙江奕隆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二、进展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与上海保隆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隆科技”）、凯

晟动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晟动力”）、嘉兴创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嘉兴创荣”）、嘉兴上汽创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汽创

永”）、浙江奕隆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奕隆”）原股东共同签订了《关于浙江奕隆机电

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二）》（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关于浙江奕隆机电有限公司之股东协

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公司回购价款3,022.5625万元全部增资至

浙江奕隆，其中 101.036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921.526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浙江奕隆7.2284%的股权。

（一）浙江奕隆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奕隆机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EFC67N0W
3、注册资本：1,915.6274万元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潘劲

6、成立日期：2025年4月7日

7、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顺泽路1546号0003幢102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

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机电耦合系统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9、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

股东

嘉兴泓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众泓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科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甬元弘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弘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共商惠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凯晟动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纬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奎森钬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嘉兴创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上汽创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627.0470
362.9530
10.0000

286.1336
257.5202
28.6134

164.5945
158.2630
57.2267

114.4534
66.8548
27.9095
27.9095

2,189.4786

股权比例

28.6391%
16.5771%
0.4567%

13.0686%
11.7618%
1.3069%
7.5175%
7.2284%
2.6137%
5.2274%
3.0534%
1.2747%
1.2747%

100.0000%
（二）增资协议和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方：

增资股东：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保隆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凯晟动力技

术（上海）有限公司、嘉兴创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上汽创永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原股东：嘉兴泓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科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南通众泓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甬元弘坤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嘉兴弘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共商惠福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浙江华纬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奎森钬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浙江奕隆机电有限公司

2、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

在符合本协议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本轮投资方以人民币8,192.4149万元的价款认缴浙

江奕隆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73.8512万元。

其中各本轮投资方具体投资款金额、认购浙江奕隆新增注册资本金额、投资款计入注册

资本金额以及计入资本公积金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本轮投资方名称

万安科技

保隆科技

凯晟动力

嘉兴创荣

上汽创永

投资款
（万元）

3022.5625
2,000
1,500

834.9262
834.9262
8,192.4149

注册资本
（万元）

101.0363
66.8548
50.1411
27.9095
27.9095
273.8512

资本公积金
（万元）

2,921.5262
1,933.1452
1,449.8589
807.0167
807.0167
7,918.5637

（2）投资估值

各方确认，基于全面稀释基础上，本次增资完成前浙江奕隆的估值为人民币5.7307亿元，

对应浙江奕隆每一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为29.9156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奕隆的估值为

人民币6.5499亿元。

（3）弃权

各现有股东特此同意放弃其对本次增资所享有的包括但不限于优先认购权及可能存在

的其他相关权利并同意在相关股东会会议上对本次增资投赞成票，同时，浙江奕隆方确认和

承诺，浙江奕隆拟新增的注册资本和对应股权未附设任何质押、抵押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利

限制并且附带完整的股东权利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奕隆未宣布分配及已宣布分配但未

实际分配的红利及分红、公积金及浙江奕隆其他依法提取的各项基金）。

（4）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奕隆注册资本将从1,915.6274万元增加至2189.4786万元。

（5）增资款的用途

除各方另有约定外，浙江奕隆应将从本次增资中获得的增资款全部用于浙江奕隆主营业

务经营。

（6）增资款的缴付

对任一本轮投资方而言，该本轮投资方应在所述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该本轮投

资方书面豁免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其对应的增资款一次性划入浙江奕隆指定的收款账户。

（7）终止

除本协议其他条款约定的终止情形外，各方一致书面同意，在下述情况下，本协议可以被

终止：出现本协议约定的终止情况；浙江奕隆在交割日前发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浙江奕隆方

或创始股东在交割日前未能遵守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项下承诺或其他义务；浙江奕隆方或

创始股东在本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

具有误导性的。

（8）违约赔偿责任

一般违约赔偿：

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声明和保证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具

有误导性的，或其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义务，且其未能在收到任何其他一方书面通知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纠正，则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

其他各方的全部损失。

特别赔偿责任：

集团成员若发生或者遭受与任何下列交割日前发生或因交割日前原因导致的事项相关

的、或由任何下列事项引起的任何损失，导致本轮投资方在集团成员的投资价值减少、或因此

而遭受任何其他损失，浙江奕隆和创始股东应赔偿本轮投资方因此而发生及遭受的一切损

失、责任和费用，以使本轮投资方免受损害，无论该等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事实是否已经

向本轮投资方披露亦无论该等事项是在交割日之前或交割日时或交割日之后被发现和提出。

（9）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签署、效力、履行、解释和可强制执行性，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因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而产生的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包括与本协议的存续、有

效性或终止有关的任何问题，均应由各方通过友好磋商加以解决。如果在自一方通知任何其

他各方发生任何争议之日起的三十（30）个工作日内，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则该争议应提交

仲裁。

3、股东协议主要内容

现有股东及本轮投资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同日签订了增资协议，约定由投资方合计投入

人民币8,192.4149元以溢价方式认购浙江奕隆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73.8512万元。

（1）投资方特别权利

投资方的权利应优先于、或至少相当于所有其他股东的权利。

（2）优先认购权

各方同意，浙江奕隆拟增加注册资本，浙江奕隆应首先向全体股东发出书面通知，载明新

增注册资本的金额、认购价格、认购条件、拟认购第三方的身份等主要内容。投资方有权优先

于其他股东按照届时投资方所持浙江奕隆股权的相对比例优先认购浙江奕隆新增注册资本，

各投资方在收到浙江奕隆发出的认购通知后三十日内，书面通知浙江奕隆其是否行使优先认

购权。

（3）股权转让限制

在浙江奕隆合格上市之前，除非经投资方多数同意，实际控制人和创始股东不得直接或

间接转让、质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处置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浙江奕隆股权及对应权益的任何

部分，或在该等股权上设定质押或任何负担。

（4）优先购买权和共同出售权

若投资方多数同意拟转让方出售其全部或一部分股权，则投资方有权以和拟受让方同等

的条件优先购买该等拟转让股权。投资方有权在收到该等转让通知后二十日内以书面形式

答复，以和拟受让方同等的条件优先购买全部或部分该等拟转让股权。

不选择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投资方有权（但无义务）以和拟受让方同等的条件跟随拟转让

方出售其所持股权。投资方有权在收到转让通知后二十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以和拟转让方

同等的条件向拟受让方出售其所持全部或部分股权。

（5）反稀释

若浙江奕隆发行任何新股或进行任何增资，且该等新股的单价低于投资方为取得浙江奕

隆股权而支付的每单位注册资本购买单价，则作为一项反稀释保护措施，投资方有权以零对

价或其他法律允许的最低对价于该次发行新股或增资同时进一步获得浙江奕隆发行的股权，

或要求创始股东承担反稀释义务，由创始股东以零对价或其他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向投资方

转让其在浙江奕隆持有的股权，以使得发行额外股权（或从创始股东受让股权）后投资方为其

所持的浙江奕隆所有股权权益所支付的单位认购价格。

（6）回购权

若发生协议中所列“回购权触发事件”的，投资方随时有权向浙江奕隆及/或创始股东发

出书面通知并要求回购义务人按照约定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浙江奕隆全部或部分股权。

回购方式包括：浙江奕隆通过减资方式实现该等回购股权的退出；由回购义务人自行或

其指定第三方受让回购股权；或以其他合法的回购方式回购。

回购价款为该回购权人就回购股权实际支付的对应投资款×（1+6%×n），再加上经股东会

决议批准的应基于回购股权向该回购权人分配但尚未支付的税前股息、红利、利润（如有），并

减去该回购权人因持有浙江奕隆股权期间累积已获得的税前股息、红利、利润。

（7）清算优先权

如进入清算程序，浙江奕隆财产依照规定优先清偿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

法定补偿金、浙江奕隆所欠税款及浙江奕隆债务等款项。如浙江奕隆财产按前述约定清偿后

仍有剩余的，则该等可分配剩余财产应按照以下分配方案和顺序进行分配：

首先向投资方进行分配，保证投资方优先于其他股东从可分配剩余财产中获得按照以下

方式计算的清算金额；该投资方优先清算额=投资方就其届时所持浙江奕隆股权实际支付的

投资款×（1+6%×n）加上经股东会决议批准的应向该投资方分配但尚未支付的税前股息、红

利、利润，并减去该投资方因持有浙江奕隆股权期间累积已获得的税前股息、红利、利润。

按照上述项约定向投资方足额支付全部投资方优先清算额之后，剩余款项应向创始股东

进行分配，直至创始股东获得按照以下方式计算的清算金额。该创始股东优先清算额=创始

股东就其届时所持浙江奕隆股权实际支付的投资款×（1+6%×n）并加上经股东会决议批准的

应向该创始股东分配但尚未支付的利润、红利。

（8）分红权

若股东会批准对浙江奕隆利润进行分配，则所有的税后可分配利润应当按照各股东的实

缴出资比例在各股东之间进行分配。

（9）领售权

在单独及合计持有浙江奕隆届时50%以上股权的股东共同批准向第三方提议出售浙江

奕隆的情形中，在浙江奕隆出售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的情况下，除批准投资者外的所有

股东应：（i）以与批准投资者相同的方式就其持有的所有股权进行投票；（ii）避免就此次浙江

奕隆出售行使否决权；（iii）根据浙江奕隆或者批准投资者的合理要求，签署和递送所有有关

文件及采取其他支持此次浙江奕隆出售的行动；（iv）若此次浙江奕隆出售被设计为股权转让

交易，应按与批准投资者相同的条件向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所有浙江奕隆股权。

（10）违约及违约赔偿

若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实质性义务或若该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

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则该方已违反本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任一履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

方，指出其已违反本协议且应在合理期限内（不应超过自该通知之日起六十日）纠正该违约。

若出现违反本协议的情况，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该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引致的损失负

责。

（11）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并按照中国法律解释。

（12）效力、修订及其他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和/或盖章之日起生效。对本协议的任何修订应仅在各方签署书面协

议后方可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关于浙江奕隆机电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二）；

2、关于浙江奕隆机电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9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江苏奕隆减资并对浙江奕隆增资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3310 证券简称：巍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2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选举张志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同步调整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委员，并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董事会选举张志峰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选举葛天权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当选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调整前后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调整前

吴江伟（召集人）、吴顺华

刘翰林（召集人）、张增英

邓鸣（召集人）、刘翰林、吴江伟

张增英（召集人）、邓鸣、吴江伟

调整后

吴江伟（召集人）、吴顺华、张志峰

刘翰林（召集人）、张增英、葛天权

邓鸣（召集人）、刘翰林、吴江伟

张增英（召集人）、邓鸣、吴江伟

二、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原证券事务代表陆佳栋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仍在公司担任

其他职务。陆佳栋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对

陆佳栋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沈勇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沈勇虎先生已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

职责的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5- 82972858
传真：0575-82972856
邮箱：WHXC@weihua-newmaterial.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东路8号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个人简历

沈勇虎先生，199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

师（非执业）。曾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高级审计员，浙江巍华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助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勇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

代表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310 证券简称：巍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1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6年5
月19日在公司301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及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全

体董事同意，本次董事会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江伟先生召集主持，

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并作 出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增补张志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同意增补葛天权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调整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沈勇虎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调整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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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塘东路8号浙江巍华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
175,917,254

50.94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吴江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任安立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夏卫平先生及其他部

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790,254
比例（%）

99.9278

反对

票数

125,800
比例（%）

0.0715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790,254
比例（%）

99.9278

反对

票数

125,800
比例（%）

0.0715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777,254
比例（%）

99.9204

反对

票数

138,800
比例（%）

0.0789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401,954
比例（%）

99.5682

反对

票数

126,300
比例（%）

0.4277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4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4,754
比例（%）

99.5923

反对

票数

139,000
比例（%）

0.3976

弃权

票数

3,500
比例（%）

0.010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780,154
比例（%）

99.9220

反对

票数

134,600
比例（%）

0.0765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788,754
比例（%）

99.9269

反对

票数

126,000
比例（%）

0.0716

弃权

票数

2,500
比例（%）

0.0015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788,554
比例（%）

99.9268

反对

票数

126,000
比例（%）

0.0716

弃权

票数

2,700
比例（%）

0.0016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779,954
比例（%）

99.9219

反对

票数

134,600
比例（%）

0.0765

弃权

票数

2,700
比例（%）

0.0016
10、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91,154
比例（%）

99.6052

反对

票数

136,600
比例（%）

0.3900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确认及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
的议案》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817,254

28,851,954

34,814,754

34,820,154

34,828,754
34,819,954

34,341,154

比例（%）

99.5995

99.5600

99.5923

99.6078

99.6324
99.6072

99.5989

反对

票数

138,800

126,300

139,000

134,600

126,000
134,600

136,600

比例（%）

0.3970

0.4358

0.3976

0.3850

0.3604
0.3850

0.3962

弃权

票数

1,200

1,200

3,500

2,500

2,500
2,700

1,700

比例（%）

0.0035

0.0041

0.0101

0.0072

0.0072
0.0078

0.00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3、4、5、6、7、9、10系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4、议案5、议案10。议案4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

包括东阳市瀛华控股有限公司、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伟、吴顺华、金茶仙、任安立、阮

静波、丁兴成、周成余、横店资本创业投资（浙江）有限公司，合计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21,
116万股；议案 5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东阳市瀛华控股有限公司、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

司、吴江伟、吴顺华、金茶仙、任安立、周洪钟，合计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20,421万股；议案

10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东阳市瀛华控股有限公司、吴江伟、吴顺华、金茶仙、任安立，合

计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5,041万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敏律师、谢昕辰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0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6年05月19日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05月19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56楼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浩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79人，代表股份 165,054,

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0,688,000股的58.8037%。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7人，代表股份1,282,1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0,688,000股的0.4568%。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63,772,87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280,688,000股的58.3469%；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1,
282,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0,688,000股的0.4568%。

（3）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65,009,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反

对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36,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56%；反对

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55%；弃权5,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0%。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65,009,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3%；反

对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36,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56%；反对

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55%；弃权5,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948,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4%；反

对10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75,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778%；反对

10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49%；弃权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4%。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165,000,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1%；反

对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27,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648%；反对

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66%；弃权3,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6%。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5,000,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69%；反

对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27,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414%；反对

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50%；弃权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36%。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933,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2%；反

对1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3%；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60,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00%；反对

11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6%；弃权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

7.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5,007,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0%；反

对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34,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18%；反对

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75%；弃权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8%。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5,008,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1%；反

对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36,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122%；反对

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55%；弃权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9.01 回购股份目的
表决结果：同意 164,95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9%；反

对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84,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875%；反对

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01%；弃权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164,958,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3%；反

对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85,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421%；反对

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55%；弃权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3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表决结果：同意 164,958,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3%；反

对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85,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421%；反对

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55%；弃权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同意 164,95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9%；反

对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84,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875%；反对

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01%；弃权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164,95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9%；反

对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84,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875%；反对

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01%；弃权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及相关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 164,957,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8%；反

对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弃权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84,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797%；反对

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01%；弃权5,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07 对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结果：同意 164,95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9%；反

对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84,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875%；反对

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01%；弃权5,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2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健伟、徐楚静；
3.见证意见：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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